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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衝突與抗爭是中國轉型研

究的核心議題之一。一方面，自改

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推

動了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另一方

面，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是社

會矛盾的不斷積累1。經濟發展和

社會衝突的並存，使得當代中國的

政治—社會轉型呈現出悖論的景

象。如何評估社會衝突與抗爭對中

國社會轉型的影響，如何理解中國

社會的現狀及其未來前景、風險，

都是當代中國研究無法迴避的議

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和

塞爾登（Mark Selden）主編的《中國

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

tance，以下簡稱《中國社會》，引

用只註中文版頁碼）通過追溯中國

社會抗爭背後紛繁複雜的根源，展

現中國社會的變革以及其內部衝突

與抗爭之間的因果機制，歸納中國

中國社會抗爭的起源、策略
與影響
——評裴宜理、塞爾登編《中國社會：
變革、衝突與抗爭》

● 徐書鳴、李湘寧

社會衝突與抗爭是中

國轉型研究的核心議

題之一。《中國社會》

通過追溯中國社會抗

爭背後紛繁複雜的根

源，展示中國社會的

變革以及其內部衝突

與抗爭之間的因果機

制，歸納中國社會的

主要抗爭模式，做出

切中時弊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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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書評 社會的主要抗爭模式，並對上述議

題做出切中時弊的闡發。

《中國社會》不僅彙集了關於

中國社會抗爭各方面（包括勞工、

土地、宗教、民族等）一流的研究

成果，而且兩位編者在編撰之初，

就計劃把這部文集編寫成為英文 

學界的教學參考書，故而每篇論 

文的末尾都將相關領域的前沿研 

究一一列舉。因此，本書英文版自

2000年初版以來，在西方學術界、

高等教育界、新聞界、政策研究界

和外交界均產生廣泛影響（〈譯序〉， 

頁vii），截至2010年已經再版三次， 

這在中國研究的英文著述中是極難

得的銷售成績。

2014年，該書中譯本正式出

版，其根據英文第三版翻譯而成，

共收錄了原版中的十一篇文章2。

這對相關漢語學術研究而言可謂意

義重大。一方面，長期以來，由於

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大陸關於民

眾抗爭的研究存在一些現實的困

難，尤其是實證研究方面3；另一

方面，在國內相關教學參考書中，

系統性介紹社會抗爭的並不多見4。

故而《中國社會》的出版給了中文

讀者更多機會去了解中國社會的衝

突與抗爭，並為其理解中國社會抗

爭提供了新的視角。

本文首先逐一介紹《中國社會》

中所討論的不同類型的社會抗爭；

其次從歷史的視角出發，闡述「兩

類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

我矛盾」——對中國社會抗爭的影

響，進而勾勒中共衝突治理機制的

演變軌迹，以期重新認識當代中國

的治理形態。

一　城—鄉的制度變遷與 
社會抗爭     　　

在建國之前，早期的城市勞工

運動和農村革命，是中共進行社會

動員的兩個重要方面。但弔詭的

是，在中共獲得政權之後，尤其是

1990年代末以來，大規模的勞工

運動和農民的土地爭端卻被其視為

社會穩定的重大挑戰（頁41）。不

同於宗教、民族衝突，這兩類抗爭

活動牽涉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因

而更能展現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

抗爭的複雜圖景，《中國社會》一書

所收錄的四篇論文正是此方面的 

代表。

李靜君的〈勞工行動的路徑〉

主要討論了國家制度對中國勞工抗

爭的塑造。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

「單位」的企業為其職工提供了各方

面的經濟保障，但是扎根於社會主

義工業體系中的職工身份差別和 

宗派主義，導致中國工人在政治上

並非完全順從於國家權力，「不同

工人群體週期性地提出各種政治 

與經濟訴求」（頁44）。這一論題已

經在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的名著《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和許慧文（Vivienne Shue）

的名著《國家的觸角》（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中得到了詳盡的闡述5。

李靜君之文的重點在於討論改革開

放以後的勞工抗爭。在處理工人的

罷工、怠工、抗議、示威和其間的

暴力時，一旦出現諸如「有組織的

1990年代末以來，

大規模的勞工運動和

農民的土地爭端被中

共視為社會穩定的重

大挑戰。這兩類抗爭

活動牽涉到中共政權

的合法性，因而更能

展現中國社會變革、

衝突與抗爭的複雜	

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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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抗爭	 141政治反對派的抗爭方式」（頁43），

國家必將以強力手段應對，這使得

工人缺乏正式的跨領域組織來協 

調其行動，而只能依附於單位進 

行動員活動，中國工人抗議的特徵

因而表現為「蜂窩型」結構（cellular 

module）和本地化的訴求（頁42、

50）。同時，中國政府亦認識到勞

工衝突擴大的必然性，並試圖以制

度化渠道來解決勞動爭議，在此努

力下，政府成功地引導參與罷工和

抗議的工人向法院提起訴訟，「行

使相關勞動法規新賦予他們的合法

權利」（頁65）。

與城市勞工運動同等重要的是

農村的土地爭端，何培生的〈爭論

中的農村空間：土地糾紛、習俗權

與國家〉分析了當前中國土地糾紛

產生的根源，即模糊的土地所有

權。國內學者主張，不明晰的土地

所有權導致中國農村普遍存在徵 

地衝突，進而引發了農民的抗爭行

為6。何培生亦持相同觀點，但他

強調模糊的土地所有權實乃中國政

府有意為之，藉此給地方政府以充

足的實驗空間，以便發展出新的土

地所有權安排。基於此，文章的重

點放在集體化時代的遺留問題對於

當前土地糾紛的影響，法律框架的

不健全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從集體

化時代至今，法律一直未對「集體

所有」作明確的定義；而在集體化

時期，上級集體徵用下級土地的現

象又很常見，它導致今日大批土地

的「集體所有權」不知應歸哪個層

級的「集體」所有的弔詭現象，甚

至於由此引發的土地糾紛已經遍布

中國農村，對土地所有權的裁定卻

只能根據「基於歷史的權利主張」

（頁125）。

李靜君和何培生的文章都涉及

到當代中國的法律對社會抗爭的影

響。前者認為，中國政府為應對勞

工衝突而頒布的一系列法規，成功

地引導工人採用一種溫和的「依法

抗爭」方式以維護自身權益；後者

李靜君認為，中國政

府為應對勞工衝突而

頒布的法規，成功地	

引導工人採用「依法抗	

爭」方式以維護自身權	

益；何培生提出，國

家法律框架的不健全

是當代中國農村土地

衝突的源頭之一。二

人的結論反映了當代

中國法律—社會衝

突關係的不同側面。

中國政府試圖以制度化渠道來解決勞動爭議。（圖片由李榮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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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提出，國家法律框架的不健全是當

代中國農村土地衝突的源頭之一。

二人的結論看似相悖，實則反映了

當代中國法律—社會衝突關係的

不同側面：通過限制社會抗爭的替

代性解決途徑，譬如獨立工會運

動，中共試圖將社會衝突引導到一

套不甚規範的規範化解決機制（即

不健全的中國法律制度）之上，但

在其努力有所成效的同時，法治缺

失的隱患也就愈大，甚至會成為新

的社會抗爭的源頭。

而王飛凌的〈戶籍制度的變遷

及其引發的衝突與爭端〉則探討了

介於上述兩者之間的一個問題，即

制度本身如何引發了抗爭。借助對

戶籍制度的案例分析，他闡述了

「尚未完成的戶籍制度改革及其嚴

重地方化、商業化特徵，以及圍繞

着這一過程而產生的變革、衝突與

抗爭」（頁74）。中國的戶籍管理制

度建立於1950年代，其在控制人

口流動和配置社會資源方面，起着

基礎性的作用。正是由於戶籍制度

的存在，1950年代以來日益擴大

的城鄉差別才不至於動搖國家的根

基。時至1980年代，市場化改革

使得原本等級分明的城鄉制度開始

鬆動，人口流動的加快迫使政府不

得不採取更為靈活的戶籍政策。但

國家改革的意圖並非廢除戶籍制

度，而是將戶籍政策的履行職責移

交給地方政府，並進一步強化戶籍

制度的社會管控職能7。

國內學者蔡昉等人曾發表論文

斷言，戶籍制度改革至今未能完

成，主要肇因於各種社會福利與戶

籍制度捆綁在一起8。對此，王飛

凌顯然持不同觀點，他認為當代中

國戶籍制度最為關鍵的職能是對重

點人口（有犯罪前科者、社會不穩定

份子等）的控制，所以，儘管中國

政府已對戶籍制度做了很多適應性

的調整，其意圖卻是「使該制度有

個新的面貌但同時繼續保持其控 

制社會力」（頁97）。另外，與此相關

的收容遣送制度、保險政策和戶籍

商業化的改革，由於其進度及效果

未如理想，反而為民眾提供了新的

抗爭誘因，爭取政策的進一步放

寬，這使得戶籍制度成為中國社會

抗爭的導火索之一。

持着相同的問題意識，崔大偉

（David Zweig）的〈提起訴訟還是築

起路障：新型政治機制能否應對農

村衝突？〉將討論的重心放到了當

代中國的新型政治機制與民眾抗爭

策略的選擇上。1978年起，中國

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政治機制，包

括完善法律法規、推行村民選舉和

推廣信訪制度等，從而引導民眾通

過國家規定的正式渠道表達不滿。

這一舉措確有實效，愈來愈多的民

眾傾向於引用官方文件、法律條文

來維護自身權益，即歐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連江所言的「依法

抗爭」9。然而，崔大偉強調在「官 

僚有能力對村民的訴求一再拖延並

對他們的冤屈置之不理」的背景下

（頁162），農民仍將採取與法律程

序不合的抗命和集體抗爭等形式以

尋求正義。

以上四篇文章共同呈現了制度

變遷—社會抗爭的互動過程：隨

着中國城—鄉制度的變遷，勞工／

農民的抗爭運動愈發頻繁。與此同

時，中共發展出一套新型的衝突治

理機制，其塑造了中國社會抗爭的

中共發展出一套新型

的衝突治理機制，其

塑造了中國社會抗爭

的基本形態，即李靜

君和崔大偉注意到當

代中國民眾的抗議活

動實屬「依法抗爭」。

中國社會抗爭被國家	

引入規範軌道的同時，	

抗爭者也在洞悉和重

新闡釋官方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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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抗爭	 143基本形態，即李靜君和崔大偉注意

到當代中國民眾的抗議活動實屬

「依法抗爭」，這些抗爭「極少在體

制上有所突破」（頁61）。值得注意

的是，這種「依法抗爭」是在合法

渠道的邊緣上進行的，中國社會抗

爭被國家引入規範軌道的同時，抗

爭者也在洞悉和重新闡釋官方話

語，以反抗地方官員對自身權益的

侵害bk。因此，當政府遲遲不能滿

足民眾的權益訴求時，民眾的抗議

活動很容易「越界」，進而發展成大

規模的群體性事件。

二　中國社會的公—私 
抗爭　　　　

中共建國以後開展了大規模的

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私人領域亦被

列入改造範圍，公共—私人領域

很大程度上因應着「靈魂深處鬧革

命」的訴求而合二為一。改革開放

以後，私人生活逐漸從公共生活中

分離出來，並獲得了一定的自主空

間，但國家權力並未徹底地從私人

領域中退出，這就難以避免導致 

私人領域中出現社會抗爭，費雪若

（Sara L. Friedman）和魏臺玉（Tyrene 

White）的兩篇文章就是這方面研究

的代表。

費雪若的〈當代中國的女性、

婚姻及國家〉圍繞1949年以後中國

的婚姻關係，考察了國家權力與私

密的個人關係之間的互動。1950年 

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標誌着中共開始大規模地改造婚

姻、家庭關係，將婦女的個人需求

和國家目標整合在一起。在此過 

程中，一方面，革命給婦女解放的

承諾並未兌現，性別不平等仍持續

存在bl；另一方面，也有婦女創造

性地利用《婚姻法》的規定與窮困

的丈夫離婚，以改善自身的貧窮生

活bm。作者對福建省惠東地區的婚

姻改革運動材料的研究則帶來了新

的發現——由於當地夫妻婚後分

居的習俗和生產的性別分工，國家

對惠東地區的婚姻改造常常以失敗

告終。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婚姻關

係發生了新的變化。1980年修訂

的新《婚姻法》重申了其1950年代

舊版本對年輕人戀愛婚姻自主權的

法律規定，加上非集體化後國家對

社會的干預減少bn，個人的欲望、

情感和夫妻關係在私人生活中開始

佔據主導。而在國家權力無意中造

就了私人關係的同時，私人關係也

被引導到了國家的權力形式當中，

費雪若從兩個角度對此作出闡述：

第一，以控制人口的名義，新的

《婚姻法》對法定婚齡和婚姻登記作

了嚴格的規定，它引導年輕婦女在

結婚時將國家的生育規定考慮在

內，從而將私密的婚姻關係與國家

規定捆綁在一起；第二，在農村女

性進城務工和涉外婚姻的案例中，

女性都持有自我實現的預期和對現

代化的嚮往，這與國家所預期的中

國公民的特定模式相吻合。作者藉

此展示出在國家對私人生活的改造

運動中，女性為自身權益抗爭的同

時卻又無法掙脫國家的權力之網。

同樣關注私人領域的抗爭，魏

臺玉的〈控制、抵抗和適應：中國

的獨生子女運動〉考察了中國農民對

獨生子女運動的抗爭。中國的獨生

中共建國以後開展了

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	

造運動，公共—私人	

領域很大程度上因應

着「靈魂深處鬧革命」

的訴求而合二為一。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

權力並未徹底地從私

人領域中退出，這就

難以避免導致私人領

域中出現社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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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子女運動的成功僅限於城鎮和漢族

人口，在農村仍存在相當多對該政

策的不滿和規避行為（頁203），而

基於一些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對農民

「不滿和規避」策略的相關研究bo，

魏臺玉將農民的抗爭策略區分為對

抗、逃避和適應性的策略。不僅如

此，她還重點討論了適應性策略與

國家生育政策之間的交互影響：一

方面，農民殺死、遺棄女嬰，或針

對女嬰的墮胎，都體現了國家在生

育控制上的強勢地位；另一方面，

宣傳「男女平等」的中共為應對農

民抗爭而作出的政策讓步（允許第

一胎是女孩的農村家庭生育二胎）， 

反而助長了農村根深蒂固的生育偏

好，女性被持續地置於社會的從屬

地位。

至於本書中景軍對中國農村環

境抗議活動的案例研究〈中國農村

有關環境問題的抗議〉，則將視角

轉換至公共領域中的民眾抗爭上。

誠如裴宜理所言，改革開放後激增

的農村抗爭正是中共改革本身的潛

在後果bp。環境抗爭是中國近些年

來才出現的新事物，1979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頒布在

提高公民環境權利意識的同時， 

亦導致了相關抗議活動的擴散和 

蔓延（頁232）。國外對於中國環境

抗議活動的既有研究，或是考察國

家—社會關係的歷史演變如何塑

造了中國的環保運動bq；或是關注

公民不滿與媒體曝光對中國環保 

部門的污染治理的影響br。景軍的

這篇文章另闢蹊徑，闡述了中國文

化——死亡儀式、宇宙觀和歷史

上的道德故事的敍述與再敍述—— 

對環境抗議活動的影響，即傳統價

值體系和符號表達的運用，在多大

程度上能夠賦予抗爭者強大的動員

參與能力。民眾在抗爭過程中對宗

族紐帶、鄉村組織等的利用，亦顯

示出傳統文化在環境抗議活動中的

核心作用。基於此，作者提出這些

環境抗議活動「並非獨立於人類之

外去拯救瀕臨危險境地的環境本

身」，其根本目的在於「追求社會公

義以保護人類存續的生態基礎」

（頁250）。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公共— 

私人領域中成功地打上國家烙印的

同時，亦為民眾提供了新的抗爭資

源。這也反映出當代中國的社會治

理—民眾抗爭的悖論：一方面，

國家權力滲透進社會各領域，乃至

於私人領域當中，成功地將民眾的

抗議活動限制在合法渠道之上；另

一方面，各類公共—私人問題也

隨之被政治化，無論是宗親紐帶、

鄉村組織，還是家庭安全，抑或是

個人的婚姻／生育偏好，都在民眾

抗議中發揮重要的動員作用，從而

為社會抗爭提供了更多的行動資

源，導致政府的「維穩」壓力不斷

增大。

三、宗教、民族與社會 
抗爭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對社會的

管控相對放鬆，這引來了一個未能

意料的後果，即中國信仰宗教人數

的飛速增長，其中既包括民間教派

的復蘇，也有外來宗教在中國的重

新扎根。現今中國宗教的發展呈現

出兩種態勢：一是本土宗教對新 

一方面，國家權力滲

透進社會各領域，乃

至於私人領域當中，

成功地將民眾的抗議

活動限制在合法渠道

之上；另一方面，各

類公共—私人問題

也隨之被政治化，從

而為社會抗爭提供了

更多的行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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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抗爭	 145興通訊技術的使用；二是外來宗 

教信仰為適應中國文化而進行的 

自我調整。本書中藍夢林（Patricia  

M. Thornton）和趙文詞（Richard 

Madsen）的兩篇文章對上述現象作

出了精闢闡釋。

中國大陸學術界關於中國民間

教派抗爭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清代和

民國時期。而藍夢林的〈新型網絡

教派：民間宗教、壓制及抗爭〉則

展現了當代中國民間教派抗爭的複

雜形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

民間宗教經歷了從雜糅教派向網絡

教派發展的過程。民間教派不僅糅

合了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宗教信

仰，還吸收了各類民間宗教的儀式

性元素，並結合新時期的社會現實

對信仰作了新的解讀。在發展初

期，這些教派信仰的核心是對個人

精神的治癒，但隨着其組織力量的

愈發壯大，中共對它們的態度變得

審慎，開始採取各類壓制措施。此

時恰逢1990年代互聯網的迅速發

展，它為民間教派的生存和發展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亦塑造了網

絡教派的新形態，這些教派着手組

織了的國際化招募運動，「以多語

種來傳播其核心教義、甚至以網絡

電視新聞的方式來傳播其觀點」，

「對網絡技術的應用也使這些組織

得以在需要的時候更輕易地結成聯

盟並相互協作」（頁277）。

趙文詞的〈本土化與衝突：中

國的基督信仰〉為我們理解中國的

宗教衝突提供了另一視角。中共建

國以後，天主教和基督教作為其規

定的五大正統信仰之二，得到了在

中國傳播的許可，但同時受到嚴格

的管控。文革後期，官方允許的天

主教和基督教社團甚至遭到取締。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再

度放寬了宗教政策，強力壓制的宗

教政策為吸納和控制的政策所替

代，基督信仰在此背景下開始復

蘇。問題在於，基督信仰自傳入中

國以來便呈現出碎片化特徵，毛澤

東時代的管控措施曾在一定程度上

改變了基督信仰團體的碎片化狀

態，但在改革開放以後，再也沒有

哪一方能填補中國基督信仰的權力

真空。因為不同的基督信仰團體受

到國外宗教團體和中國政府的雙重

影響，沒有統一的組織架構和信仰

體系，導致不同地方的基督信仰團

體互相攻訐，官方與民間的基督信

仰團體也頻發衝突。這一方面表現

為混合了基督教義和民間信條的宗

派組織向政府抗議，其內部派系的

衝突亦給公共安全帶來挑戰；另一

方面反映為以五旬節派團契為代表

的基督信仰團體倡導使用非暴力的

抗爭方式（頁298）。總的來說，趙

文詞的上述論斷與其以往對中國基

督信仰研究的結論基本一致bs。

與宗教衝突相關的，則是當代

中國的民族抗爭，這也是本書中寶

力格（Uradyn E. Bulag）的〈從民族

到族群：蒙古人的身分轉換〉的核

心內容。國內外對民族衝突的研究

觀點多強調中共將現代的「民族」

概念引入到少數民族群體的自我建

構中，加上國家對少數民族的一系

列優惠政策，疏遠了少數民族與漢

族之間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距離。

一般認為，改革開放以後，少數民

族聚居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落後於

漢族聚居區，經濟上的不平等感與

被剝奪感引燃了少數民族的抗議活

中共一方面將民族／

宗教矛盾列入統戰工

作的序列當中，另一

方面又不斷強調要

抵制外部勢力利用民

族／宗教問題對中國

進行滲透，其策略轉

換，構成了研究當代

中國民族／宗教抗爭

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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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動bt。寶力格對內蒙古的研究修正

了上述經典結論。

受到1990年代蘇聯和南斯拉

夫民族問題的影響，中國政府開始

了官方宣傳和政策術語的微妙轉

換。在正統的官方術語中，「民族」

為「族群」所替代用來專指少數民

族（頁347），術語轉換的背後是中

國的少數民族在國家政策的影響

下，從民族轉變為族群的歷史過

程，寶力格以內蒙古的歷史為例說

明了這點。這種轉變的出現，根源

在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少數民族

提供名義上「自治」的同時，未能

提供民族繁榮所需的物質基礎，所

以，儘管文革結束之初便發生了蒙

古語復興的運動，但圍繞着草原遊

牧生活的蒙古族文化還是不可避免

地走向衰落。

總的來說，民族／宗教問題乃

是中國與歐美國家外事交往的主要

議題之一，因而相較於勞工／農民

抗爭和中國的公—私抗爭，民族／

宗教抗爭更深地受到全球化的影

響。在此背景下，中共一方面將民

族／宗教矛盾列入統戰工作的序列

當中，另一方面又不斷強調要抵制

外部勢力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對中

國進行滲透ck，而中共在統戰—

抵制之間的策略轉換，則構成了研

究當代中國民族／宗教抗爭的重要

議題。

四　「兩類矛盾」與當代 
　中國的社會抗爭

《中國社會》收錄的論文內容分 

別涉及城—鄉、公—私、宗教—

國家和民族—國家等範疇，並討

論了其中隱含的國家處理這些社會

衝突的模式，以及影響中共衝突治

理機制的現實因素。此外，本書還

涉及到歷史因素對中國社會抗爭的

影響，裴宜理和塞爾登在〈導論：

當代中國的變革、衝突和抗爭〉中

指出毛時代話語對當下社會抗爭策

略的塑造，譬如在國有企業改制中

未能獲益的工人與婦女會在抗爭過

程中運用一些毛時代的口號和諾

言，其中包括「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和「婦女能頂半邊天」（頁18）。不

過，這些討論都未曾系統地追溯中

共衝突治理機制的歷史源頭。若從

中共自身的歷史出發，就不難發現

中共對社會衝突的治理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兩類矛盾」——「人民內部

矛盾」和「敵我矛盾」——這組二分

法的影響。

1957年6月，《人民日報》上刊

登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

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次系統地

梳理了「兩類矛盾」。值得注意的

是，儘管文章提及國內的反革命份

子「不多了」，要求各級政權機關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卻進一步

說明：「原有的反革命份子肅清了， 

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份子。

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

當，吃大虧」cl，對「敵我矛盾」的

認識可謂溢於言表。

這種以「敵我矛盾」為重心的

「矛盾論」生成於戰爭年代中共高層

對社會革命和動員的認知，其直接

影響了毛時代中共對社會衝突的治

理。對於「人民內部矛盾」，毛澤

東主張採用「說服」、「教育」的方

式予以調解，並批評了依靠行政命

《中國社會》收錄的論	

文涉及城—鄉、公—	

私、宗教—國家和民

族 — 國家等範疇，

並討論了其中隱含的

國家處理這些社會衝

突的模式，以及影響

中共衝突治理機制的

現實要素。中共對社

會衝突的治理很大程

度上是受到「人民內	

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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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抗爭	 147令和強制手段來解決「人民內部矛

盾」的「官僚主義作風」cm；對於「敵

我矛盾」，毛認為應採用專政的方

式進行鎮壓和改造，尤其是通過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

辦法」來處理「敵我矛盾」，他強調

在此過程中各級政權機關不應「怕

亂」，也無需擔心「下不得台」cn。

在國家政策的激勵下，中國社會 

抗爭遂呈現出「反官僚主義」的特

徵co，與此同時，民眾還不時採用

群眾運動的手段進行抗爭。

然而，「人民內部矛盾」和「敵

我矛盾」兩個概念之間的界線十分

模糊cp，這導致各級政權機關對

「兩類矛盾」的把握相當困難，有關

政策的執行一直以來都被視為在

「保守」和「過火」之間徘徊。

文革結束後，「矛盾論」的內

涵發生了變化。在1979年3月召開

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

重新解讀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

部矛盾的問題〉，解決「生產力發展

不足以滿足人民和國家需要」的「人

民內部矛盾」成為中共在新時期的

主要任務cq。與此同時，中國的法

制建設亦被提上日程。同年6月，

鄧在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八次訪華團

時，明確提出要制訂法律，讓社會

有「可遵循的東西」cr。在此背景

下，一系列新的政策及法律相繼出

台，「法治」元素被融合進了新時期

的「矛盾論」中。

但是，鄧小平並未拋棄「敵我

矛盾」的提法，其上述講話的基本

意圖是從理論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尋求合法性和制度保障，「安

定團結」乃是此一時期中共中央政

策文件的關鍵詞之一。在1980年

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強 

調當時中國的社會抗爭「一種是敵

我矛盾，一種是階級鬥爭在人民內

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並稱「如

果不及時地、有區別地給以堅決處

理」，「就會對安定團結的局面造成

很大的危害」cs。因此，改革年代

的「法治」一方面是化解「人民內部

矛盾」的制度化路徑；另一方面是

中共壓制「威脅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的「少數人」的武器ct。這就使得

民眾愈來愈傾向於通過國家規定的

渠道尋求權利的保障。

與此同時，鄧小平亦未對「兩

類矛盾」作出清晰的界定，只是含

糊地說道：「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和

今後的階級鬥爭，顯然不同於過去

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鬥爭。」dk

這就意味着政府各級官員仍然可以

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對「人民內

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內涵進行

解讀：將民眾的抗爭行為解釋為

「敵我矛盾」。諸如此類的舉措為改

革年代日益激進化的群體性事件埋

下了隱患。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共 

對「矛盾論」又進行了新的闡釋。

2004年9月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

上，中共首次提出「和諧社會」的

說法dl。2005年2月，胡錦濤發表

了〈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　大力

促進社會和諧〉的講話，對「和諧

社會」作了闡釋，其內容之一就是

「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

到正確處理」，「敵我矛盾」的提法

在此處被置換為「其他社會矛盾」；

他還要求中共官員運用綜合手段以

開展「群眾工作」dm。在此基礎上，

中共一方面強調要將民眾抗爭納 

改革年代的「法治」一	

方面是化解「人民內

部矛盾」的制度化路

徑；另一方面是中共

壓制「威脅現代化建	

設的大局」的「少數人」	

的武器。這就使得民

眾愈來愈傾向於通過

國家規定的渠道尋求

權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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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入規範化的軌道；另一方面主張

「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

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調解、疏

導等辦法」來處理「特殊疑難信訪

問題」dn。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抗

爭的形態亦變得更為複雜多樣，例

如自2010年以來，愈來愈多的勞

工通過新媒體將不同意見自下而上

地彙集起來，進而演變成線上和線

下的集體行動do。雖然「敵我矛盾」

在中共政治文件中隱而不提，但是

「兩類矛盾」的二分法在中共內黨仍

具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礎。

《中國社會》的編者注意到，「在 

某些情況下，國家逐步允許及合法

化那些僅針對地方官員或私人資 

本的抗議活動」，「分而治之」是當

代中國衝突治理的主要策略（頁32-

34）。事實上，從「兩類矛盾」的角度

來重新審視上述觀點可以看出，中

共判定不同社會抗爭為「合法」或

「非法」，並不全然根據國家的法律

規定，而是基於其對民眾抗議活動

的矛盾性質的判斷。

五　結論

縱觀《中國社會》全書，其所

收論文援引了諸多社會理論，譬如

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政治機會結構、

動員網絡和文化／符號解讀等，展

現了這些理論對解釋中國社會衝突

與抗爭問題的借鑒意義。本書的多

篇論文還特別突出中國問題中的地

方性，因為中國的幅員之廣不可避

免地導致社會抗爭包含諸多地方性

因素。基於此，本書的作者通過剖

析不同地方政權與民眾抗爭的互動

過程，着力描繪社會抗爭在不同地

方的實踐形態，由此呈現出地方幹

部的雙重身份對中共政權治理的影

響——他們既可能代表中央鎮壓

社會抗爭，亦可能代表地方利益與

中央斡旋（頁20）。

本書的編者亦發現「中國雖然

充斥着民眾的不滿情緒，以及遍布

各地形式多樣、深度各異的抗議活

動」，但直到今天都「無法有效地對

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構成持續挑戰」

（頁27）。不過，筆者認為中國社會 

抗爭的形態處在變化之中，其對國

家轉型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的研

究，這不僅要着眼於影響中國社會

抗爭的社會—現實因素，還需追

溯中共衝突治理機制的歷史源頭，

如此方能繪製出當代中國社會抗爭

的完整圖景。因而，圍繞「矛盾論」

與中國社會抗爭的研究就顯得格外

重要：儘管在不同時期，「矛盾論」

的具體內涵都有所變化，「人民內

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隔也在

不斷調整，但「兩類矛盾」的二分

法一直是「矛盾論」的核心，並貫

穿於中共從毛時代至今的社會衝突

治理當中。或許，將「矛盾論」的

發展脈絡放之於中共衝突治理機制

的演變過程，可以幫助我們從衝突

治理的角度來探索地方政府的行

為，進而重新認識當代中國政府的

治理形態。

註釋
1	 這並不是說中國自中共建政

以來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都不存

在廣泛的社會衝突，例如在建國

之初曾因徵糧在西南引發衝突，	

《中國社會》的編者注

意到，「分而治之」是

當代中國衝突治理的

主要策略。中共判定

不同社會抗爭為「合

法」或「非法」，並不

全然根據國家的法律

規定，而是基於其對

民眾抗議活動的矛盾

性質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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